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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揮中心維持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至 7 月 12 日止，希望國人共體

時艱，共同抗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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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(23)日表示，國內疫情由於國人的努力，得到良好控制，

惟目前跨區傳播事件仍然存在，而世界各國因解封太快致疫情再起的經驗亦歷歷在目。

為確保國人健康，指揮中心經評估後決定，全國再同步維持疫情三級警戒 2 週(至 7 月

12 日止)，用 2 週的時間換得國人平安，希望國人共體時艱，共同抗疫。 

 

指揮中心指出，考量社區感染風險尚未消除，指揮中心將持續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，

加強落實以下管制措施，降低社區傳播風險，積極保障國人健康安全： 

一、針對確診個案精準疫調，儘速匡列相關接觸者並加強追蹤管理，及早阻斷病毒

傳播鏈。 

二、針對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者，無論有無症狀，均須於期滿前 1 日進行公費 PCR

檢測，以阻絕病毒進入社區。 

三、加速高風險族群疫苗接種作業，以減少其感染、或感染後產生嚴重併發症及死

亡的機率。 

四、推動社區廣篩，鼓勵各地方政府設置社區篩檢站並加速檢驗時效，同時推廣企

業快篩與居家快篩，以擴大篩檢量能並強化主動監測機制，儘速發掘社區內可

能潛藏病例，有效斷絕所有感染鏈。 

五、強化重症醫療照護，透過 COVID-19 重症個案處置諮詢平臺，由多位專家諮詢

委員線上提供醫院臨床重症個案處置意見，以降低個案死亡率、緩解重症醫療

量能。 

六、啟動「民生供需產業健康監測專案」，針對果菜、家畜(肉品)、家禽、水產、

綜合及其他類市場、超市、賣場及夜市等相關職業對象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或地方政府進行人員健康監測，以及時進行各項防治措施，避免災害擴大，降

低家戶傳播風險。 

 

指揮中心表示，現處疫情關鍵時刻，籲請全國民眾持續落實遵循並積極配合三級警

戒管制措施，與政府共同努力，嚴守社區防線。 

 

本資料摘錄自「行政院全球資訊網/資訊與服務/消費者保護」 


